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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团联字〔2018〕3号

关于联合开展第二十四届

“海南青年五四奖章”评选活动的通知

共青团各市、县、自治县委，省国资委、地质局、生态软件园、农村信用社联合社、交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团委，海南矿业公司、粤海铁路公司、港航控股、海航集团、南航海南分公司团委，省直机关、洋浦团工委，省旅游、社会组织、非公有制经济组织、金融团工委，省军区政治工作局，省武警、边防、消防总队政治部组织处，各大专院校、银行团委，团省委机关各部室及下属单位：
    “海南青年五四奖章”是共青团海南省委、海南省青年联合会授予海南优秀青年的最高荣誉。为集中展示新时代海南青年的精神品格和价值追求，激励全省广大团员青年为建设美好新海南贡献青春和力量，团省委、省青联决定于2018年“五四”期间开展第二十四届“海南青年五四奖章”评选表彰活动。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申报条件

（一）“海南青年五四奖章”申报条件

1.年满14周岁、不满40周岁（1978年5月1日—2004年4月30日出生），主要工作或定居在海南的中国公民；

    2.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社会主义；

    3.遵纪守法，作风正派；

4.理想信念坚定，本领过硬，敢于创新，矢志艰苦奋斗，品格高尚，自觉践行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本职岗位上创先争优并取得突出成绩，具有良好的社会影响；

5.在国家、省市重点工程、重大项目或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重大事件中发挥生力军和突击队作用，如在脱贫攻坚、海口抗雾保运、服务保障博鳌亚洲论坛国事等党政重大重要事件中涌现出来的优秀个人；

6.参加过社会公益活动或志愿服务活动；

7.原则上获得过县级以上荣誉。
在考察推荐过程中，既要重点关注人选的思想道德素质、工作才能和工作业绩，又要突出基层导向、普通岗位导向，确保推荐人选结构合理、事迹突出、社会认同度高，为广大青年树立身边可学可比的青年典型，能够向广大青年传递积极向上的正能量。

（二）“海南青年五四奖章集体”申报条件

1.35周岁及以下青年应占总人数的60%；

2.成员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社会主义，遵纪守法，品德高尚，作风正派； 

    3.在建设美好新海南中取得突出成绩，产生广泛良好的社会影响；
4.党团组织在集体中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内部凝聚力、团队意识和集体主义精神强烈；

5.组织开展或参加过社会公益活动或志愿服务活动；

6.在国家、省市重点工程、重大项目或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重大事件中发挥生力军和突击队作用，如在脱贫攻坚、海口抗雾保运、服务保障博鳌亚洲论坛国事等党政重大重要事件中涌现出来的优秀集体；
7.原则上获得过县级以上荣誉。

在考察推荐过程中，要重点关注申报集体的工作业绩和对社会的贡献作用，确保推荐集体的事迹突出，社会认同度高。

    二、申评程序
    （一）推荐。推荐候选人名额见附件1，海南青年五四奖章集体不作名额分配，各单位结合实际情况申报。各申报单位要扩大视野，广辟渠道，发动社会力量，认真做好申报工作，要进一步突出基层、突出一线，特别是优秀的青年农民、青年学生、青年农民工、青年工人代表。要积极推荐关心、支持团建和团工作的企业、新社会组织的经营管理者。为了进一步拓宽推荐及评选渠道，欢迎社会各界人士、各社会团体、各单位和团省委各战线部门积极向共青团海南省委、海南省青年联合会推荐“海南青年五四奖章”候选人。

    （二）审核。各申报单位要对推荐人选进行资格审查和严格考察，在规定的时间内，严格按照申报要求，通过自下而上层层推荐，择优确定推荐人选。推荐的候选人，须征求候选人所在单位的组织人事、计生、纪检部门的意见；是企业经营者的，还须征求所在地税务、社保等部门意见，并提供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三）公示。团省委、省青联根据申报材料和考察情况，提出初评名单，并在有关媒体开辟专门网页，将名单和个人事迹材料集中公示，接受广大群众监督与网络投票推选。

    （四）评定。根据审核、公示和网络投票情况，团省委、省青联复议确定人选并表彰。
    三、相关要求

（一）候选个人要认真填写“海南青年五四奖章”候选人推荐表（见附件2），第二十四届“海南青年五四奖章”候选人信息汇总表（附件6），如推荐参评人选为企业负责人还需填写人选考察表（附件3），严格参照样式整理好推荐候选人2500字左右的事迹材料（附件8）和500字左右的事迹简介（附件9），是企业、新社会组织经营管理者申报海南青年五四奖章候选人的要汇报支持团建和团工作情况，准备1寸同底彩色照片3张(电子版白底1寸照)和个人工作和生活照片各1张（电子版个人工作、生活照片内存不小于1M），所获荣誉证书复印件各1张，提供参与公益活动或志愿服务活动相关证明材料；

（二）申报集体需按要求填写申报表（附件4），撰写5000字以内的事迹材料，提供负责人一寸证件照3张（电子版白底1寸照）和集体工作照片2-3张（电子版集体工作照片内存不小于1M），候选集体成员名册（附件5）、所获荣誉证书复印件各1张，提供集体组织开展或参与公益活动、志愿服务活动相关证明材料，填写“海南青年五四奖章集体”申报集体信息汇总表（附件7）；

（三）请于2018年3月23日前，将所有申报材料原件一式两份报送团省委组织部。同时，各申报单位要将所有申报材料的电子版（Word版本）发送到申报邮箱（邮箱：hngqtzzb@126.com）。逾期不报、材料不全、不按要求申报的，视为自动放弃，不予补报。

联系人：刘忠成、王祖波
电话：65373815
电子邮箱：hngqtzzb@126.com
地址：海口市文明东路66号

邮编：570203

附件：1.第二十四届“海南青年五四奖章”申报名额分配表

          2.第二十四届“海南青年五四奖章”候选人推荐表
          3.第二十四届“海南青年五四奖章”人选考察表

          4.“海南青年五四奖章集体”申报表

          5.“海南青年五四奖章集体”成员名册

          6.第二十四届“海南青年五四奖章”候选人信息汇总表
          7.“海南青年五四奖章集体”申报集体信息汇总

            表

          8.事迹材料（样式）

          9.事迹简介（样式）

    共青团海南省委             海南省青年联合会 

                               2018年3月5日

附件1

  第二十四届“海南青年五四奖章”预报名额分配表

	单  位
	申报名额（人）
	单  位
	申报名额（人）

	团海口市委
	3
	海南大学团委 
	1

	团三亚市委
	3
	海南师范大学团委
	1

	团儋州市委
	                                                                                                                                                                                                                                                                                                                                                                                                                                                                                                                                                                                                                                                                                                                                                                                     2
	海南医学院团委
	1

	团文昌市委
	1
	海南广播电视大学团委
	1

	团琼海市委
	1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团委
	1

	团万宁市委
	1
	三亚学院团委
	1

	团五指山市委
	1
	海南职业技术学院团委
	1

	团东方市委
	1
	海口经济学院团委
	1

	团定安县委
	1
	海南省军区政治工作局
	1

	团屯昌县委
	1
	省武警总队政治部组织处
	1

	团临高县委
	1
	省边防总队政治部组织处
	1

	团澄迈县委
	1
	省消防总队政治部组织处
	1

	团保亭县委
	1
	省地质局团委
	1

	团陵水县委
	1
	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团委
	1

	团乐东县委
	1
	粤海铁路有限责任公司团委
	1

	团昌江县委
	1
	南方航空海南分公司团委
	1

	团白沙县委
	1
	海南港航控股有限公司团委
	1

	团琼中县委
	1
	海航集团团委
	1

	洋浦团工委
	1
	交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团委
	1

	省直机关团工委
	2
	省生态软件园团委
	1

	国资委团委
	2
	海南银行团委
	1

	省非公团工委
	1
	建行省分行团委
	1

	省旅游团工委
	1
	农行省分行团委
	1

	省社会组织团工委
	1
	中行省分行团委
	1

	省金融团工委
	1
	工行省分行团委
	1

	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团委
	2
	人行海口中心支行团委
	1


附件2

	姓  名
	
	性  别
	
	出  生

年  月
	
	照

片

	出生地
	
	民  族
	
	参加工作时间
	
	

	政  治

面  貌
	
	文  化

程  度
	
	职  称
	
	

	工  作  单  位
	
	职务
	

	地  址
	
	
	邮编
	

	电  话
	
	电子邮箱
	

	学

习

和

工

作

简

历
	（从小学填起，包括出国留学、进修等经历）

	曾

获

表

彰

奖

励

情

况
	（只填写县级以上表彰奖励情况）


第二十四届“海南青年五四奖章”候选人推荐表

	主

要

事

迹
	（主要事迹材料不超过300字）



	家

庭

主

要

成

员

及

重

要

社

会

关

系
	称 谓
	姓  名
	年 龄
	政治面貌
	工作单位及职务

	
	
	
	
	
	

	
	
	
	
	
	

	
	
	
	
	
	

	
	
	
	
	
	

	所在单位组织人事部门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所在单位计生部门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所在单位纪检部门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所在单位党组织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直属青联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直属团组织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省

青

联

意

见
	        盖  章

    年    月    日
	团

省

委

意

见
	盖  章

年    月    日


说明： 1.“民族”请写全称。如“汉族”、“维吾尔族”、“哈尼族”。

“政治面貌”请填写准确（具体分为：中共党员、中共预备党员、共青团员、民革党员、

民盟盟员、民建会员、民进会员、农工党党员、致公党党员、九三学社社员、台盟盟员、无党派人士和群众等）。

“学历”请填写所取得的最高学历（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专科、大学本科、研究生）。 4.“职务”要填写本人所在工作单位现担任的最高职务，包括专业技术职务。担任双重职务

的要同时填写，如“总经理、党组书记”、“董事长、副总经理、党组副书记”等。
附件3

第二十四届“海南青年五四奖章”人选考察表

（仅企业负责人填写）

经手人：                联系电话：           
	意　　见

工商部门
	（盖　章）

年　月　日
	意　　见

税务部门
	  （盖　章）

  年　月　日

	部门意见

社会保障

人力资源
	（盖　章）

年　月　日
	部门意见

安全生产
	（盖　章）

年　月　日

	意　　见

环保部门
	（盖　章）

年　月　日
	意　　见

审计部门
	（盖　章）

年　月　日

	部门意见

纪检监察
	（盖　章）

年　月　日
	意　　见

统战部门
	（盖　章）

年　月　日

	意　见

工商联
	                     （盖　章）

                     年　月　日




注：国有企业负责人无需征求统战部门、工商联意见。
附件4
“海南青年五四奖章集体”申报表

	集体名称
	

	负责人姓名
	
	负责人职务
	

	集体成员人数
	
	35周岁以下青年数及
所占比例
	

	党员数
	
	团员数
	
	党组织数
	
	团组织数
	

	本科以上（含本科）学历人数
	
	中级职称以上（含中级）职称人数
	

	通讯地址
	

	工作邮箱
	
	负责人联系电话
	

	集体基本概况
	

	曾获表彰奖励情况
	

	事迹简介（500字以内）
	

	申报集体单位所在地区党组织意见
	（签  章）

   年   月   日
	直属青联推荐意  见
	
	直属团组织推荐意见
	（签  章）

     年   月   日

	省青联

意见
	（签  章）

   年   月   日
	省青联

意见
	（签  章）

            年   月   日


附件5

“海南青年五四奖章集体”

申报集体成员名册

集体名称：                  （加盖所在单位公章）
	姓名
	性别
	职务
	年龄
	身份证号

	
	
	
	
	

	
	
	
	
	

	
	
	
	
	

	
	
	
	
	

	
	
	
	
	

	
	
	
	
	

	
	
	
	
	

	
	
	
	
	

	
	
	
	
	

	
	
	
	
	

	
	
	
	
	

	
	
	
	
	

	
	
	
	
	

	
	
	
	
	

	
	
	
	
	


附件6

第二十四届“海南青年五四奖章”

候选人信息汇总表

	序号
	姓名
	性别
	民族
	出生年月
	籍贯
	政治面貌
	毕业院校
	学历（含函授）
	工作单位及职务
	推报单位
	事迹简介及获得荣誉
	备注

	
	
	
	
	
	
	
	
	
	
	
	
	


附件7

“海南青年五四奖章集体”

申报集体信息汇总表

	序号
	集体名称
	集体成员人数
	党员数
	团员数
	35周岁以下青年数及所占比例
	曾获表彰奖励情况
	备注

	
	
	
	
	
	
	
	


附件8
用双手托起童年这片爱的蓝天

（事迹材料样式）

    有人说，人生最美好的时光是童年；有人说，爱是人情感中的一片蓝天。xxx，这位一从学校毕业就当上了少先队辅导员的青年教师，就是用自己的双手、用自己对学生的爱、用自己对少先队工作的热情托起了童年这片爱的蓝天。

xxx具有良好的业务水平能力。为了做好少先队工作，他阅读了大量的有关少先队鼓号队方面的书籍和资料，摸索出一套训练鼓号队的方法，其培训速度快，质量高，受到了各界好评。多次被团省委、团市委聘请为省、市各级辅导员培训班主讲教师。被全国少先队辅导员培训基地海南培训点聘请为主讲教师；他还积极协助团市委开展农村基层少先队的阵地建设和做好辅导员的培训工作。

xxx具有超强的策划活动能力。十几年来，xxx参与策划指导《小交警》、《做新时期的小主人》等中队主题会，在英才小学的几年里，xxx不仅不仅结合英才小学的办学特色“五大德育主题”、“五名工程”、“五大节”使校内原本沉闷的少先队活动散发出新的活力，注入新的内涵，更是以开拓创新、锐意进取的精神，积极配合团团省委、团市委做好多项少先队和学生活动的策划、筹备及组织协助工作，2007年成功参与策划了团省委、团市委在万绿园举行的“和谐少年，欢乐六一”的主题活动，2008年成功组织四百多名少先队员去省人大会堂参加省第五次团代会的献辞献花活动，抗震救灾期间多次组织队员参加大型赈灾义演活动、组织开展“情系灾区小朋友，我们永远与你在一起”主题队会。

……

各项活动的圆满成功，得到了省、市领导及同行的赞赏及好评，他也成为孩子们最信任的“大朋友”和最没有距离的辅导员。2004年xxx荣获海南省第四届“十佳少先队辅导员”称号；2005年荣获“全国优秀少先队辅导员”称号；2007年被全国少工委授予第八届“全国十佳少先队辅导员”提名奖。

附件9
宝岛黎药的开拓者
（事迹简介样式）

 X X X，男，汉族，1974年10月生，中国共产党员，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毕业，博士后学历，研究员，现任中国X X X科学院X X X研究所副所长。 

 X X X开拓创新、踏实肯干，带领研究组成员深入黎村山寨对600多种黎族药进行了实地调查，编写形成了《黎族药志》。他对黎族药用植物进行了广泛的生物活性筛选和有效成分的研究，已发现20余种具有强抗肿瘤、抗菌、抗艾滋病毒、抗氧化和昆虫拒食等活性的植物提取物和50多种新的天然产物。他根据菠萝蜜具有醒酒的生物活性，研制了具有解酒保肝功效的“海蜜速溶茶”。他利用四大南药之一的益智，研制开发了“益智酒”。他发表科研论文100余篇，其中SCI收录的42篇。申请国家发明专利23项，7项已获得授权。主编著作《黎族药志》第一、二册、《海南药用植物现代研究》和《天然产物现代分离技术》。

X X X曾先后获海南省青年科技奖、海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海口市科技进步二等奖、“海南省委省政府直接联系重点专家”等荣誉称号。
共青团海南省委办公室                 2018年3月12日印发    
文件








- 1 -

